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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陆通物流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
作日 。

联系人：【潘先生】 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陆通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

浙江新事业有限公司

浙江理德商贸有限公司

庄吉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截至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本金

36000.000000

2407.709306

4201.232249

4203.633023

6588.497611

4470.690000

1583.793726

4649.604382

64105.160297

利息

10451.325293

1623.021948

912.979751

913.499977

1433.930389

3314.200000

1018.252117

3056.970217

22724.179692

费用

41.292600

3.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44.292600

合计

46492.617893

4033.731254

5114.212000

5117.133000

8022.428000

7784.890000

2602.045843

7706.574599

86873.632589

保证人

刘慧仓、林佩玉夫妇

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徐顺兴、徐素珍夫妇

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远东新聚酯有限公司

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滨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事业车轮有限公司；应海华、叶黎红夫妇

台州市太阳光机电有限公司、江苏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玉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玉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玉宏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周夏龙

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宏邦实业有限公司、郑元忠、黄少平夫妇

抵押物（抵债资产）

1、借款人名下位于玉环市玉环经济开发区银湖大道57号的房产、在建工程及土地；2、借款人名下位于玉环县机电产业园区的房产及土地

无

无

无

无

浙江新事业特钢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快锻液压机组含5T操作机、加热退火炉、电动双梁桥式起重机、带锯床等设备）

无

无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自然人沈阳明与自然人林爱清于2021年6月30日签订的《债权债务转

让合同》，沈阳明将其对宁波市阿波罗电器有限公司、慈溪腾翔毛绒有限公司、宁
波圣雅达厨具有限公司、徐江波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权利、权益、利益、收益等，依法
转让给林爱清。沈阳明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林爱清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林爱清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付息义务，或者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告知。

注：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沈阳明 林爱清
2021年7月16日

借款人

徐江波

宁波市阿波罗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21年6月30日）

2000000元

6400000元

利息（截至2021年6月30日）

384000元

9830400元

文书编号

（2012）甬慈商初字第786号

（2012）甬慈商初字第785号

保证人、抵押人

慈溪腾翔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圣雅达厨具有限公司

慈溪腾翔毛绒有限公司、宁波圣雅达厨具有限公司

附表一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

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特此公告。

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3905894888
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38617810

永康市凯顿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骏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本息基准日：2021年7月1日，利息、罚息及费用等按照法律规定及债权文件约定计算。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

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义乌字第4209号、2014年义乌字第2149号、2014年义乌字第3593号、2014年义乌字第3819号、2014年义乌字第4440号

本金

43,950,000.00

保证人

浙江博贸服饰有限公司、王跃忠、孟庆美、孟超奇、黄奇奇、孟庆芳、孟希烈、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王芳、王州丽

抵押人

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建国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建国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建国。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建国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金建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建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89

金建国 联系电话：1835631706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建国
2021年7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6月1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建国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借款人名称

诸暨市三峰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

永康市奔驰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童迪制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6]月[10]日）

本金

25,000,000.00

34,269,216.55

16,683,323.00

12,962,416.46

11,610,000.00

4,479,179.15

155,995,513.22

欠息

8,198,971.44

19,175,985.86

6,549,788.34

7,991,571.95

4,102,627.05

4,972,433.42

抵押、担保人

浙江四通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艾默樱零部件有限公司、陈雪峰、周轩如

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三峰置业有限公司、永大控股有限公司、陈伟峰、陈晓铭

新疆东大管业有限公司、傅叶明、陈晓美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毛协勤、余梅芳、陈樟田、许桂芳、陈锴

永康市天顺铜业有限公司、胡根福、应勇志、天河集团有限公司、天行集团有限公司、应飞越、应杰、应君虹、杨丽君、李向文、叶静

东阳市吴刚针织有限公司、吴刚、吴筱筱、浙江胖丁韩星服饰有限公司、陈东明、陈丽英

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针对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欣
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

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 2021年7月16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欣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金华麦特尔车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6900000.00

16900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浙江摩兴电器有限公司、永康麦特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金华双泰车业有限公司、王灵美、徐梦盼、徐梦盼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14212013281095、14212013280230

抵押担保合同号

ZB1421201128104601、ZB1421201200000377、ZB1421201228168801、ZB1421201128104602、ZB1421201128104603、ZD142120120000182

本院将于2021年8月19日10时起至2021年8月20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岭渔23378”船；船籍港：温岭；船
舶类型：桁拖渔船；总长：49.3米；船长：44.3米；型宽：7.3米；型
深：3.8米；总吨位：295；净吨：88；建成日期：2012年9月16日；船
舶制造厂：温岭市礁山船舶修造厂。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0576-88971537（张）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

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拍卖公告
各位债权人：

经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
司（目标公司）依法委托，浙江良济律所事务所现开始对目
标公司开展律师尽职调查。为了查询目标公司的设立情
况、存续状态以及资信情况等，请目标公司的各债权人（即
在此之前与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东阳市旭鹏线带有
限公司存在买卖、信贷、借款、担保等债权尚未履行完毕的
企业、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

内，向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进行债权申报，债权申报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电话和现场申报等，如逾期申报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申报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广福东路23号东
阳总部中心C座西19楼 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王靖蓉律师
联系电话：13505897498
邮箱：13505897498@163.com

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关于债权申报的公告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2021年3月28日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在小西

寨岛附近海域发现“浙象机 800”船运载海砂。经检查，
“浙象机800”船运输海砂约300吨，因海砂无合法来源证
明，且无人认领。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

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石马岙村小马路40号舟山海警局
岱山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
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单位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
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
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予以没收。联系电话:
0580-3265662。 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2021年3月18日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在东霍

山附近海域发现“亿翔217”船运载海砂。经检查，“亿翔
217”船运输海砂约2500吨，因海砂无合法来源证明，且无
人认领。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

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石马岙村小马路40号舟山海警局
岱山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
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单位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
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
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予以没收。联系电话:
0580-3265662。 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2021年4月7日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在金塘

岛附近海域发现“骏鑫199”船运载海砂。经检查，“骏鑫
199”船运输海砂约1000吨，因海砂无合法来源证明，且无
人认领。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

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石马岙村小马路40号舟山海警局
岱山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
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单位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
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
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予以没收。联系电话:
0580-3265662。 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无主财物公告
兹有2021年3月29日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在东霍

山附近海域发现“鸿达688”船运载海砂。经检查，“鸿达
688”船运输海砂约1500吨，因海砂无合法来源证明，且无
人认领。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

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石马岙村小马路40号舟山海警局
岱山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
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单位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
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
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予以没收。联系电话:
0580-3265662。 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